
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关于股权投资风险责任人的信息披露公告  
【资金运用：风险责任人（交银康联〔2017〕1 号）】 

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2 

号：风险责任人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

公司股权投资风险责任人的有关信息予以公告。  

 

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

2017 年 9  月 8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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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银人寿〔2017〕200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宏良 

 
 

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关于报送股权投资风险责任人的报告 

 
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根据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建设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开展股权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

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确定我公司总裁张宏良为股权投资的行政责任人，对股权投

资能力和具体投资的合法合规性承担主要责任；确定我公司副总

裁康移风为股权投资的专业责任人，对股权投资能力的有效性及

具体业务风险揭示的充分性和及时性承担主要责任。 

康移风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，具有相关投资领域10年以上从

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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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经历；张宏良的任职资格已获得中国保监会核准。张宏良和康

移风具有承担股权投资相关风险责任的资质和能力。我公司风险

责任人将按照监管规定，在任职期间内，每年参加相关风险责任

培训学习。 

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如有调整变化，将在10个工作日内报告中

国保监会。 

特此报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2017年 8月 22日     

 

（联系人：刘惟卓；电话：021-22192288-7328；邮箱：

liuwz@bocommlife.com；传真：021-62759023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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